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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项目 

管理办法（试行） 

（本办法经 2020 年 9 月 30 日研究所第 1 次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 

一、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大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等学科建设，支持北京大学公共

治理研究所（下称“研究所”）和政府管理学院（下称“学院”或“全院”）的

发展，推动成果产出，促进人才成长，研究所设立专项资金，资助全院教职员工

的科研工作。为规范研究项目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果，参照学校相关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研究，支持有利于推进学科长远发展的基础与重点问题研究，支持新兴学科、交

叉学科和跨学科创新研究。 

第三条  研究项目的管理遵循严格规范、公开透明、绩效导向的原则，充分

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项目设置 

第四条  研究项目包括一般项目、重点项目、专项项目等类型。其中，专项

项目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亟需解决的热点难点等问题设立。专项项目的具体

实施办法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发布。 

1.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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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包括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等学科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无具体研究

内容和范围限制。申请人可根据自身研究方向和专业特长确定研究主题。 

2. 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主要支持团队研究，应具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和主攻方向，体现“有

限规模”和“突出重点”的原则。重点项目鼓励研究者有效利用现有研究条件，

搭建并持续培育优质团队，聚焦公共治理基础理论与前沿问题，注重学科交叉与

渗透，积极开展实质性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并按要求取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

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重点项目选题来源一般包括：研究所确定的学科发展战略和优先资助领域；

经专家推荐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研究所公开征

集的选题。 

第五条  研究所研究项目负责人每年向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提交本年度拟立

项课题草案，由学术委员会审议遴选。 

三、申报条件与程序 

第六条  研究项目通过研究所官方渠道向全院教职员工公开发布。项目申请

人应制定详尽的研究计划并组织实施。 

申请人应符合下列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熟悉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2）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较强的研究能力和组织能力；  

（3）具备开展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 

（4）重点项目研究团队应具有合理的团队结构（包括年龄结构、学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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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核心团队成员中学院教师不少于 3 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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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变成果形式； 

（4）推迟完成时间； 

（5）其他重要事项的变更。 

四、项目经费与财务管理 

第九条  研究项目均采取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共同管理的办法。财务管理和设

备管理参照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和北京大学财务制度，专款专用，合理配置，严

格管理。研究所负责监督、检查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第十条  研究项目的经费设置和执行期限如下： 

1. 一般项目 

一般项目每年组织申请一次，不限制执行期限，结项后方可继续申请下一年

度的一般项目，每个项目经费不超过 3 万元。 

2. 重点项目 

重点项目每两年设立不超过六项，根据实际情况分阶段发布。项目执行期限

为 3-5 年，每个项目经费不超过 100 万元。项目经费可用于支付 1-2 名博士后研

究人员薪酬，博士后招录和管理参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招录和管理

办法》，博士后合作导师原则上由研究团队中政府管理学院在编博士生导师担任。 

第十一条 一般、专项和重点项目支出均采用发文审核报销制，具体要求如

下： 

1．一般/专项项目 

立项后可支出经费；在提交一半数量的成果后,可支出不超过经费总额的

60%；在正式结项后可支出剩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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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项目 

立项后可支出 30%的启动经费；在通过中期检查后可再支出经费总额的 50%；

在正式结项后可支出剩余经费。 

第十二条 项目支出按照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财务制度的相关要求执行。列

支费用必须与项目研究活动相关，支出形式包括发票类报销和劳务费报销。发票

类报销应遵循实报实销的原则；劳务费由项目负责人参照学校相关规定及标准，

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合规配置。 

报销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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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经学术委员会讨论认定后，研究所可做出

终止拨款的处理： 

（1） 不能按计划完成项目研究任务，或研究成果质量不符合本办法的要求； 

（2）项目负责人或项目组主要成员长期出国或因工作变动、健康等原因不

能正常开展研究工作； 



 




